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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宜蘭大學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園藝學系 

第一次系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108 年 03 月 06 日(星期三)中午 12：10 

二、 地點：園藝系會議室 

三、 主席：朱玉 主任                                 

四、 出席人員：石正中老師、陳素瓊老師、鄔家琪老師、尤進欽老師、郭

純德老師、高建元老師、張允瓊老師、黃志偉老師、林建堯老師、鍾

曉航老師、王滿馨技士、周曉琪(大學生代表)、歐陽暉耀(研究生代

表)。 

五、 上次系務會議執行情形：詳如附件一 

六、 主席報告： 

(一) 本系城南校區實習農場目前執行情形，溫室與場區建築物的規

劃建造，分別由不同廠商負責進行。儘量爭取滿足本系教學研

究的空間。 

(二) 2月 26日至 27日，本系邀請兵庫縣淡路景觀園藝學校札埜 高

志老師來本系交流併演講，園藝學系學子受益良多。 

(三) 為不影響學生如期畢業，希望大四必修課的排課儘量不要與低

年級必修課重疊，已連續二年專題討論與生物技術學衝堂，學

生跑去生動系造成該系授課老師的壓力。 

七、 業務報告： 

(一) 108 會計年度經費已核下，本年度儀器設備費擬分配款項的實驗

室為：果樹實驗室(張允瓊老師)、永續景觀研究室(黃志偉老師)、

種苗生產實驗室(鍾曉航老師)，惠請三位老師可以開始採購。本

系材料費分配情形(107 年上半年分配 279, 000 元，108 年上半

年分配 249, 400 元)，詳如附件二。 

(二) 108學年個人申請，依學校排定的面詴時間為 4月 17日(星期三)，

適逢期中考週，惠請 108學年度大學部招生委員、朱玉委員(石

正中委員、陳素瓊委員、高建元委員、黃志偉委員、鍾曉航委

員)撥冗參與甄選會議與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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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系 7樓 747教室 e化講桌設備、739投影機與螢幕、716教室

殺菌釜、新的影印機已增設完成，本系各教室冷氣機維修保養

已於 2月 14至 15日完成，感謝各位老師的協助與幫忙。 

(四) 107學年度第 2學期一貫修讀學、碩士學位預研生，本系共有

10人提出申請：徐沛謙、周曉琪、范姜郁翎、張榛芸、吳冠廷、

許冠中、闕帝誠、陳廷逸、周冠諺、羅偲勤。 

(五) 107學年度第 2學期獎學金名單： 

編

號 

獎學金名稱 每名金額 申請條件 申請學生 

1 萬斌先生獎助學金 5,000元 大學部清寒 王麒翔 

大學部優秀 陳力業 

2 宜蘭大學校友會「清

寒優秀學生獎助學

金」 

10,000元 大學部清寒

優秀 

徐依琤 

3 國立宜蘭大學員生消

費合作社「清寒優秀

學生獎助學金」 

1,800元 清寒 蔡依柔 

優秀 陳廷逸 

4 謝免女士「清寒優秀

學生獎助學金」 

10,000元 清寒 林崇仁 

優秀 許冠中 

 

(六)108年度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 3月份填報內容，詳如附件

三表格，惠請各位老師提供 107年 1月至 12月的資料內容，並

於 3月 26日之前回傳予系辦，以利及時彙整並上傳至教育部大

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臺。 

 

八、 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系 108學年度「花藝裝飾」老師聘任案，提請 討論(系主

任)。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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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本校兼任教師辦法辦理。 

二、 「花藝裝飾」課程深受學生喜愛，之前授課教師張莉莉老師

因為個人因素，不再擔任授課，擬新聘兼任教師。 

擬  辦：討論通過後續辦。  

決  議：通過，即日起於系網公告至 3月 18日。 

 

提案二：生資學院大樓本系頂樓溫室環境維護事宜，提請討論(系

辦)。  

說  明： 

生資學院管理員反應生資院大樓，頂樓本系溫室水管阻塞環境問

題，希望本系能夠提出改善辦法。 

 

擬  辦：討論通過後續辦。 

決  議：本系 7樓溫室目前由陳素瓊老師、鄔家琪老師與張允瓊老師

負責使用，環境維護管理問題請管理員先針對有問題的地方

拍照，再由三位老師作進一步處理。 

 

提案三：本系校外實習實施辦法增訂第十五條，提請討論(系辦)。  

說  明： 

一、依據108年2月15日研究發展處來文辦理。 

二、為保障學生實習期間之勞動權益，各系需依本校「學生校外

實習實施辦法」：學生實習期間於合作機構有從事學習訓練

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所定產學合作書面契約應依

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詳如附件四)。 

擬  辦：討論通過後提研究發展處續辦。 

決  議：修正後通過，增訂條款移至第 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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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本系與日本近畿大學簽本校院級交流合作備忘錄 MOU事宜，

提請討論(系主任)。  

說  明： 

一、 近畿大學本部設於日本阪府東大阪市，是日本西部地區的

著名私立大學。是唯一同時擁有農學部、藥學部與醫學部

的私立大學。 

二、 四月初由陳威戎院長帶隊將去該校簽定校級交流合作備忘

錄(MOU)。 

三、 兩校合作的源起是去年十月底該校農學部細川宗孝教授來

本系交流開始的。 

四、 MOU英日文版本(詳如附件五)。 

 

擬  辦：討論通過後續提院辦。 

決  議：通過 

 

提案五：修正本系 106-110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提請討論(系辦)。  

說  明： 

鑑於近年少子化問題愈來愈嚴峻，宜針對量化指標的各項數據，

進行修正，以利達成目標(詳如附件六)。 

 

擬  辦：討論通過後續提院辦。 

決  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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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執行追踨表 

會議日期：107年 12月 05日 

 

提案 案由及決議事項 提案人 執行情形 

一 案由：本系 108學年度招生專業
化評量尺規擬定與諮詢，
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尤進欽

老師 

依決議辦理，續送教務處。 

 

二 案由：本系城南校區、金六結農

場規劃案，提請討論。 

決議： 

一、 金六結農場：本系配合學校

借用，煩請借用單位書面說

明具體使用場地及使用責任

歸屬等事項，以便共同做好

環境維護。 

二、 城南校區溫室：溫室業者先

提供基本圖構與選項說明

表，委由 系主任交給各位老

師圈選個人的需求。 

 

系主任 依決議辦理，續送總務處辦理。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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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學年度第 2學期園藝學系材料費分配明細表 

教師姓名 基本額(元) 實驗課程名稱 
實驗課程數

(5000 元/1 門課) 

研究生人數

(1000 元/人) 
研究生 小計 本年度分配額 

尤進欽 4000 - 0 2000 陳致麗、顏璟安 6000 4800 

石正中 4000 
園產品加工學實

驗 
5000 3000 洪維佐、陳任渝、陳妍姺 12000 9600 

朱玉 4000 
園藝技術 二(大

一、大二) 
10000 2000 李國華、黃光輝 16000 12800 

林建堯 4000 生物統計學實驗 5000 3000 廖昕恬、林文薇、黃韻文 12000 9600 

高建元 4000 植物生理學實驗 5000 1000 林政緯 10000 8000 

陳素瓊 4000 植物保護實驗 5000 0 - 9000 7200 

郭純德 4000 
園產品處理學實

驗 
5000 2000 陳致麗、李政盟 11000 8800 

張允瓊 4000 果樹學實驗 5000 3000 翁昀檍、張浩博、陳慶杰 12000 9600 

鄔家琪 4000 遺傳學實驗 5000 1000 林翊翔 10000 8000 

黃志偉 4000 造園學實習 5000 0 - 9000 7200 

鍾曉航 4000 
園藝作物種苗生

產學實驗 
5000 2000 歐陽暉耀、梁容瑜 11000 8800 

總計           117000 94400 

備註：材料費分配方式 :[ 基本額(4000 元/人)+(1000×研究生人數)+(5000×實驗課程門數)] ×0.8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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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學系-校務資料庫填表研 2研 16研 17研 18研 19 
 

研 2.107年度專任教師獲學術及競賽榮譽獎項(3月填報) 
 

年度 系所 教師姓名 獲學術榮譽獎 頒發機構名稱 全國性（勾選） 國際性（勾選） 

107       

＊＊【全國性；國際性】之學術榮譽獎；例如獲頒為科技部傑出獎、特聘研究員......或同等級等榮譽者。 
＊＊惟不包括國際學會 Fellow會士、院士人次、支領彈性薪資教師、指導學生獲獎之教師(不予計入)。 

＊＊專任教師「獲學術榮譽獎」或「獲創作、競賽、展演等榮譽獎項」者，請擇一認列，請勿重複填報。 
 

系所 
教師姓名 

(含共同指導教師) 

創作、競賽、展演榮
譽獎項名稱 

參加組別 得獎作品 得獎項目 舉辦單位 比賽日期 全國性（勾選） 國際性（勾選） 

          

＊＊【全國性；國際性】之創作、競賽、展演等榮譽獎項(藝術、文學、創作、設計、展演、運動競賽等) 
＊＊惟不包括國際學會 Fellow 會士、院士人次、支領彈性薪資教師、指導學生獲獎之教師(不予計入)。 

＊＊惟專任教師與學生共同合作並參賽獲獎者，該專任教師即可列計，若該專任教師僅具指導性質或掛名
性質者，請勿列計入。 

＊＊專任教師「獲學術榮譽獎」或「獲創作、競賽、展演等榮譽獎項」者，請擇一認列，請勿重複填報。 

填表說明： 

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資料，例如：108 年 03 月填報 107 年度(107 年 1 月 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統計資料。 

附件三 



36 

 

榮譽獲獎獎項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獲得【全國性；國際性】之【學術榮譽獎項；創作、競賽、展演等獎項】總人次。 

2. 本表「榮譽獲獎獎項」不包括： 

(1) 獲國際學會 Fellow 會士、院士者。 

(2) 獲補助支領彈性薪資之專任教師，亦即教師獲補助領有彈性薪資者，不屬於本表統計之獎項；惟獲補助領有彈性

薪資之專任教師，若參與【全國性或國際性】競賽，而獲獎者，亦可列計。 

(3) 指導學生獲獎之專任教師；惟專任教師與學生共同合作並參賽獲獎者，該專任教師即可列計，若該專任教師僅具

指導性質或掛名性質者，請勿列計入。 

獲學術榮譽獎 

教師總人次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獲得【全國性；國際性】之學術榮譽獎項總人次，例如獲頒為科技部傑出獎、特聘研究員、教育

部學術獎及國家文藝獎或同等級等榮譽者。 

甲、全國性競賽：係指至少 3 間學校(含)以上參與之全國性競賽。 

乙、國際競賽：係指至少 3 個國家(含)以上參與之國際競賽，不包含大陸、港澳地區。 

2. 專任教師同時「獲學術榮譽獎」或「獲創作、競賽、展演等榮譽獎項」者，請擇一認列，請勿重複填報。 

獲創作、競賽、

展演等榮譽獎項 

教師總人次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獲得【全國性；國際性】之藝術、文學、創作、設計、展演、運動競賽等榮譽獎項總人次。 

(1) 全國性競賽：係指至少 3 間學校(含)以上參與之全國性競賽。 

(2) 國際競賽：係指至少 3 個國家(含)以上參與之國際競賽，不包含大陸、港澳地區。 

2. 專任教師同時「獲學術榮譽獎」或「獲創作、競賽、展演等榮譽獎項」者，請擇一認列，請勿重複填報。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研 16. 專任教師發表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論文明細表(3 月填報) 
國校深 

年度 單位 教師 作者 期刊 /學 期刊 期刊 期刊 期刊/學報發 論 文 論文期刊/ 教師是 期 刊 / 期刊/學報是否為跨 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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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姓名 順序 報 之 論
文名稱 

/ 學
報名
稱 

/ 學
報卷
數 

/ 學
報期
數 

表年月 發 表
型式 

學報出版
地國別/地
區 

否為通
訊作者 

學報是
否具審
稿制度 

國(地區)合作(可複
選) 

充
說
明 

發表
年 

發
表
月 

              

□是(跨國合作) 
□是(大陸港澳合作) 
□否 

 

填表說明：

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資料，例如：108 年 03 月填報學校專任教師於 107 年度(107 年 01 月 0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發表之期刊或學報論文統計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專任教師任職「主聘」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取自

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3.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等

基本資料表」及「基本資料 7.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基本資料表」資料。 

教師姓名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教師姓名」，本項資料將由本資料庫 107 年 3 月及 107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

之專任教師資料產生。 

2. 若專任教師未填列於 107 年 3 月(107.03 期)或 107 年 10 月(107.10 期)之「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者，請於選

單中選填「其他」，並於「其他專任教師姓名」欄中輸入專任教師之姓名，且於「補充說明」欄敘明該教師未列於

107 年 3 月或 107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之原因及理由。 

3. 填報時若教師有發生轉任職他校之情形，其填報方式，請參考以下範例填報： 

(1) 範例 1：A 教師於 108 年度由「甲大學」轉任職至「乙大學」，其 107 年度發表之學術期刊論文資料由「甲大

學」(原學校)填報。 

(2) 範例 2：丙大學之 B 教師於 107 年 1 月投稿學術期刊論文，B 教師於 107 年 8 月由「丙大學」轉任職至「丁

大學」，而 B 教師於 1 月投稿之學術期刊論文於 9 月刊登，則該篇學術期刊論文由「丙大學」(原學校)填報。 

作者順序 

1. 請填報專任教師為期刊/學報論文之【第一作者(系統填表代號：0)；第二作者(系統填表代號：1)；第三作者(系統

填表代號：2)；第四(含以上)作者(系統填表代號：3)；無佐證資料(系統填表代號：4)】，請務必依發表時之排名次

序填列。另填報「無佐證資料」者，請於補充說明敘明原因。 

2. 有關學校教師發表期刊/學報論文之合作作者認列，請確依「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規定辦理，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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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發表著作具實質貢獻，方得列名為作者。 

期刊/學報論文

名稱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發表於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之「論文名稱」，不包括「SCI、SCIE、SSCI、A&HCI、EI、TSSCI」

期刊論文及發表於報紙或雜誌等專欄文章、專題演講或論文集等文章。 

期刊/學報名稱 1. 請填報論文發表刊物之名稱；例如：Journal of Fluid Mechanics。 

期刊/學報卷數 1. 請填報論文發表之期刊卷數。 

期刊/學報期數 1. 請填報論文發表之期刊期數。 

期刊/學報發表

年月 

1. 請填報論文發表刊物/學報刊登之發表年、月，其發表年，請以「西元年」填報，例如：YYYY/MM。（101.03.28 修

訂） 

論文發表型式 
1. 請填報論文發表型式【紙本(系統填表代號：0)；電子期刊(系統填表代號：1)；紙本及電子期刊(系統填表代號：

2)】。 

論文期刊/學報

出版地國別/地

區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報論文期刊/學報出版地之【國別/地區)】；填表代號請參照附錄一。 

2. 期刊/學報出版地國別/地區可至「全國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查詢。 

(網址：http://sticnet.stpi.narl.org.tw/sticweb/html/index.htm) 

3. 若於「全國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未登錄該期刊論文之出版國別/地區，請依該期刊論文實際出版地國別/地區進

行填報。 

4. 若期刊/學報出版地國別/地區為多值之情形，請以期刊/學報出版地序列 1 為填報基準。 

舉例說明：以「全國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查詢「The Library」之查詢結果顯示，其出版地包括「London」及「NewYork」，

爰請於此期刊之「論文期刊/學報出版地國別/地區」選擇「英國」(因出版地序列 1 為 London)。 

 

教師是否為通

訊作者 

1. 請填報專任教師【是；否】為此篇論文之通訊作者。 

2. 通訊作者係指團隊中負責聯繫團隊所有作者及相關人員、處理文章勘誤與訂正及針對各界疑問提出回應者。 

期刊/學報是否

具審稿制度 

1. 請填報期刊【是；否】具審稿制度，所稱「審稿制度」係指該期刊或學報出版刊登論文前，該出版單位有將論文

進行專業送審並同意刊登或出版。  

http://sticnet.stpi.narl.org.tw/sticweb/html/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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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學報是否

為跨國 (地區 )

合作(可複選)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發表於「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是(與跨國合作)；是(與大陸、港澳地區合作)；否】為跨國(地

區)合作之著作，且其合作學者之任職機構為境外國家(地區)之學術機構、大學、研究中心…等(可複選)： 

(1) 是(跨國合作)(系統填表代號：1)：係指學校專任教師之「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之發表有與其他學者合作(著)，

且該學者之「服務(任職)機構」為境外國家之機構者，始能填報，本欄不包括服務於大陸、港澳地區之學者。 

(2) 是(大陸、港澳地區合作)(系統填表代號：2)：係指學校專任教師之「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之發表有與其他

學者合作(著)，且該學者之「服務(任職)機構」為大陸、港澳地區者，始得填報。 

(3) 否(系統填表代號：0)：學校專任教師之「專業學術期刊或學報」未與跨國(地區)機構之學者合作。 

2. 本欄蒐集學術合作請按「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規定辦理，亦即對所發表著作具實質貢獻，始得

列名為作者。 

補充說明 
1. 本欄位非必填欄位，由各校視情況填報；亦即學校若需補充說明專任教師論文期刊之相關說明者，可於此欄位備

註說明。 

備註 1. 請各校備妥相關明細資料，以供備查。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教育部國際化調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

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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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17. 專任教師發表研討會論文資料明細表(3 月填報) 
校整 整 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整 

年度 
單位
名稱 

教師
姓名 

作者
順序 

論文
名稱 

會議
名稱 

會議起迄日期 會議舉行國家
/地區 

會議是否有對外公開徵
稿，並有審稿制度 

補充說
明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是     □否  

填表說明： 

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資料，例如：108 年 03 月填報學校專任教師於 107 年度(107 年 01 月 01 日
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發表之研討會論文統計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專任教師任職「主聘」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

料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3.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

班、境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及「基本資料 7.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基本資料表」資料。 

教師姓名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教師姓名」，本項資料將由本資料庫 107 年 3 月及 107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
明細表」之專任教師資料產生。 

2. 若專任教師未填列於 107 年 3 月(107.03 期)或 107 年 10 月(107.10 期)之「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者，
請於選單中選填「其他」，並於「其他專任教師姓名」欄中輸入專任教師之姓名，且於「補充說明」欄敘
明該教師未列於 107 年 3 月或 107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之原因及理由。 
(1) 填報時若教師有發生轉任職他校之情形，其填報方式，若 A 教師於 108 年度由「甲大學」轉任職至

「乙大學」，其 107 年度發表之研討會論文資料由「甲大學」(原學校)填報。 

作者順序 

1. 請填報專任教師為會議論文之【第一作者(系統填表代號：0)；第二作者(系統填表代號：1)；第三作者(系

統填表代號：2)；第四(含以上)作者(系統填表代號：3)；無佐證資料(系統填表代號：4)】，請務必依發表

時之排名次序填列。另填報「無佐證資料」者，請於補充說明敘明原因。 

論文名稱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發表於會議之「論文名稱」。 

會議名稱 1. 請填報會議名稱。 

會議起迄日期 1. 請填報會議開始及結束日期，例如：YYYY/MM/DD。 

會議舉行國家/地區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報會議舉行【國別/地區)】；填表代號請參照附錄一。 

會議是否有對外公開
徵稿，並有審稿制度 

1. 請依該研討會【是；否】有對外公開徵稿，並有審稿制度勾選「是」或「否」。 

補充說明 1. 學校可補充說明此論文資料之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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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欄位非必填欄位，由各校視情況填報；亦即學校若需補充說明專任教師研討會論文之相關說明者，可於
此欄位備註說明。 

3. 同一篇論文，於多場會議發表，請擇一會議填報，並將其餘會議資料填列於補充說明。 

備註 1. 請各校備妥相關明細資料，以供備查。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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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18. 專任教師發表專書(含創作作品集)資料明細表(3 月填報) 
校深 

年

度 

單位

名稱 

教師

姓名 

專書

名稱 

作者

順序 
專書類別 使用語文 

出版年月 出版社/發

表處所名

稱 

是否有

ISBN 號 

教師是

否為通

訊作者 

專書是否經外

部審稿程序或

公開發行出版 

專書是否為跨國(地區)

合作(可複選) 

補

充

說

明 

出版

年 

出版

月 

     

□紙本 

□電子書 

□其他 

□中文 

□外文 

□中文及

外文 

   
□是 

□否 
  

□是(跨國合作) 

□是(大陸港澳合作) 

□否 

 

填表說明：

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資料，例如：108 年 03 月填報 107 年度(107 年 01 月 0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之統計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專任教師任職「主聘」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

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3.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

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及「基本資料 7.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基本資料表」資料。 

教師姓名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教師姓名」，本項資料將由本資料庫 107 年 3 月及 107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明

細表」之資料產生。 

2. 若專任教師未填列於 107 年 3 月(107.03 期)或 107 年 10 月(107.10 期)之「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者，請

於選單中選填「其他」，並於「其他專任教師姓名」欄中輸入專任教師之姓名，且於「補充說明」欄敘明該

教師未列於 107 年 3 月或 107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之原因及理由。 

(1) 填報時若教師有發生轉任職他校之情形，其填報方式，若 A 教師於 108 年度由「甲大學」轉任職至「乙

大學」，其 107 年度發表之專書資料由「甲大學」(原學校)填報。 

專書名稱 

1. 請填報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完整書名。 

2. 本表調查「專書」係指初次出版之專書，不包括「篇章」、「論文摘要集」、蒐集多位教師論文之「論文集」、

「再版書籍」及「再刷書籍」等。若專書係由多名專任教師分別撰寫部分篇章，再彙編為專書後進行初次出

版時，其專書作者順序請依實際合著比例填報其順序。 

作者順序 1. 請填報專任教師為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第一作者(系統填表代號：0)；第二作者(系統填表代號：1)；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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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統填表代號：2)；第四(含以上)作者(系統填表代號：3)；無佐證資料(系統填表代號：4)】，請務必依

發表時之排名次序填列。另填報「無佐證資料」者，請於補充說明敘明原因。 

3. 有關學校教師發表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合作作者認列，請確依「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規

定辦理，對所發表著作具實質貢獻，方得列名為作者。 

專書類別 

1. 請依出版型式【紙本(系統填表代號：0)；電子書(系統填表代號：1)；其他(系統填表代號：2)】等填報專書(含

創作作品集)類別，若同一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出版型式同時包括「紙本、電子書或其他」時，請擇一填報，

請勿重複填寫。 

2. 前揭「電子書」應與出版單位合作出版，若為教師自行印製者請勿列計；若以影音光碟出版，則請歸類為「電

子書」，惟隨書附贈者之「影音光碟」，不可重複列計為「電子書」。 

使用語文 
1. 請勾選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主要使用語文【中文(系統填表代號：0)；外文(系統填表代號：1)；中文及外文(系

統填表代號：2)】，若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使用語言非中文者，請敘明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語言類別。 

出版年月 1. 請填報專書(含創作作品集)發行之出版【年、月】，其發表年，請以「西元年」填報，例如：YYYY/MM。 

出版社 /發表處所名

稱 

1. 請填報專書(含創作作品集)【出版公司/出版社/發表處】之名稱。 

2. 若學校單位(院系所)已向「國家圖書館」申請為出版單位，則該出版單位發行之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亦可認列。 

是否有 ISBN 號 

1. 請填報專書(含創作作品集)是否有「ISBN 編號」。 

2. 本欄凡勾選【是】請務必填報 ISBN 編號，其 ISBN 編號填報方式請依「商品類型碼-群體識別號-出版者識別

號-書名識別號-檢查號」之方式填報，前 6 碼固定為 3 碼-3 碼格式，後面 7 碼則不限制，惟 ISBN 號仍頇以

13 碼為填報。 

3. 有關 ISBN 相關說明請參考「全國新書資訊網」(網址：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之「書號中心

導覽」。 

教師是否為通訊作者 
1. 請填報專任教師【是；否】為此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通訊作者。 

2. 通訊作者係指團隊中負責聯繫團隊所有作者及相關人員、處理文章勘誤與訂正及針對各界疑問提出回應者。 

專書是否經外部審稿 1. 請依該專書(含創作作品集)【是；否】經外部審稿程序或公開發行出版。 

http://isbn.ncl.edu.tw/NCL_ISBN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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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或公開發行出版 

專書是否為跨國(地

區)合作(可複選) 

1. 請填報學校專任教師發表「專書(含創作作品集)」【是(與跨國合作)；是(與大陸、港澳地區合作)；否】為跨

國(地區)合作之著作，且其合作學者之任職機構為境外國家(地區)之學術機構、大學、研究中心…等(可複選)： 

(1) 是(跨國合作)(系統填表代號：1)：係指學校專任教師之「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發表有與其他學者合

作(著)，且該學者之「服務(任職)機構」為境外國家之機構者，始能填報，本欄不包括服務於大陸、港澳

地區之學者。 

(2) 是(大陸、港澳地區合作)(系統填表代號：2)：係指學校專任教師之「專書(含創作作品集)」之發表有與

其他學者合作(著)，且該學者之「服務(任職)機構」為大陸、港澳地區者，始得填報。 

(3) 否(系統填表代號：0)：學校專任教師之「專書(含創作作品集)」未與跨國(地區)機構之學者合作。 

2. 本欄蒐集學術合作請按「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規定辦理，亦即對所發表著作具實質貢獻，

始得列名為作者。 

補充說明 
1. 本欄位非必填欄位，由各校視情況填報；亦即學校若需補充說明專任教師發表專書之相關說明者，可於此欄

位備註說明。 

備註 1. 請各校備妥相關明細資料，以供備查。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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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19. 專任教師展演活動資料明細表(3 月填報) 

校整 整 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校整  

年度 單位名稱 教師姓名 展演活動名稱 展演主辦單位 
展演活動辦理國別/地

區 

展演活動起迄日期 補充

說明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填表說明： 

年度 

[歷史資料] 

1. 學校每年 3 月填報前一年度資料，例如：108 年 03 月填報學校專任教師於 107 年度(107 年 01 月 01 日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展演活動統計資料。 

單位名稱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專任教師任職「主聘」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外專班名稱，本選單資料

取自學校填報「基本資料 3.學校學院/學群基本資料表」、「基本資料 6.學校系、所、學位學程、特殊專班、境

外專班等基本資料表」及「基本資料 7.行政單位及各類中心基本資料表」資料。 

教師姓名 

1. 請由下拉式選單選填「教師姓名」，本項資料將由本資料庫 107 年 3 月及 107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

表」之專任教師資料產生。 

2. 若專任教師未填列於 107 年 3 月(107.03 期)或 107 年 10 月(107.10 期)之「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者，請

選填「其他」欄位，並輸入專任教師之姓名，且於「補充說明」欄敘明該教師未列於 107 年 3 月或 107 年 10

月「教 1.專兼任教師明細表」之原因及理由。 

3. 填報時若教師有發生轉任職他校之情形，其填報方式，若 A 教師於 108 年度由「甲大學」轉任職至「乙大學」，

其 107 年度發表之展演活動資料由「甲大學」(原學校)填報。 

展演活動名稱 

1. 請填報展演活動名稱，並依展演活動舉辦年月為填報基準，亦即以展演活動舉辦之第 1 日為填報基準。 

舉例說明：若展演活動於 107 年 12 月 20 日至 108 年 1 月 20 日期間舉辦，故 108 年 3 月填報本表時，此展演活

動可認列填報。 

2. 展演：係指專任教師於對外公開場合將「著作」以展演方式辦理，其內容應包括以下主要項目，即可採計： 

(1) 創作或展演理念。 

(2) 學理基礎。 

(3) 內容形式。 

(4) 方法技巧(包括創作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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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表蒐集展演活動，包括美術、音樂、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及設計等活動，請參考「專科以上學校

教 師 資格 審定 辦法 - 附 表三 ︰藝 術類科 教 師以 作品 及 成就證 明送 審教 師資 格審 查基 準」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30024)；不包括教師參與研討會之論文發

表、會議、競賽、演講、宣導活動、獎項、學生展演等，並請備妥相關展演演出資料(例如展演專輯、海報、

展演機構證明…等)，以供備查。  

展演主辦單位 1. 請填報活動之主辦單位全銜(例如：科技部)，若有多個主辦單位，請以「；」區隔。 

展演活動辦理國別

/地區 
1. 請由下拉式選單填報活動舉辦地區之【舉行國別/地區)】；填表代號請參照附錄一。 

展演活動起迄日期 

1. 請填報展演活動之開始及結束日期，例如：YYYY/MM/DD。 

2. 若為巡迴活動，請依活動地區及日期分別填報，例如：A 教師舉辦巡迴演出(B 活動)，其中 107 年 1 月 1 日

至 107 年 1 月 31 日於臺灣，107 年 2 月 1 日至 107 年 3 月 31 日於大陸地區，107 年 4 月 1 日至 107 年 4

月 30 日又回到臺灣。則填報方式如下： 

活動名稱 活動地區 
活動起迄日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B 活動 中華民國 2018/01/01 2018/01/31 

B 活動 大陸地區 2018/02/01 2018/03/31 

B 活動 中華民國 2018/04/01 2018/04/30 
 

補充說明 
1. 本欄位非必填欄位，由各校視情況填報；亦即學校若需補充說明專任教師參與展演活動之相關說明者，可於

此欄位備註說明。 

備註 

1. 請各校備妥相關明細資料，以供備查。 

2. 如學校有 5 位專任教師共同發表之聯合展演，其展演上明列 5 位教師之姓名，可分 5 筆資料列計。(101.3 公

告) 

表冊對應單位 本表部分或全部資料將提供「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及本部相關單位，各單位將依資料做後續之認定及加值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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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園藝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 

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106年3月22日通過 

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106年4月13日通過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108年3月06日通過 

 

第 一 條 本系為促進產學合作，增進學生實務經驗，培養園藝學術及實務經驗兼備之

人才，依據本校校外實習實施辦法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開設之校外實習課為專業選修課程，實習80小時可計1學分，實習160小時可

計2小時，本課程至多採計2學分。 

第 三 條 本系所開設之校外實習課程，原則上於寒、暑假期間實施；修課對象為本系

大二以上學生，校外實習單位為經本系審核通過之國內、外登記有案且制度

良好之公、民營機關或單位。。 

第 四 條 本系將於校外實習前公告校外實習單位及實習單位實習所提供之名額。學生

實習前應填寫本系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附件一)並於申請截止日前提交由系

辦彙整。 

第 五 條 學生校外實習單位確定後，由系辦負責訂定實習合作契約書(附件二)。 

第 六 條 學生實習期間於合作機構有從事學習訓練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所

定產學合作書面契約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第 七 條 學生因故校外實習異動時，頇先告知校外實習任課老師(以下簡稱指導老師)，

經指導老師、學生與實習機構完成懇談後，作成「校外實習異動輔導記錄表」。

若學生經輔導後仍無法適應，指導老師得優先以轉換實習機構方式處理。因

故無法轉介成功繼續實習而離退者，經實習機構及系上同意並通知家長後，

使得辦理離職離開原實習機構。學生應依規定完成離退手續，該次實習學分、

時數及成績之計算，由本系系務會議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校外實習任課教師於校外實習前針對校外實習選課學生舉辦校外實習說明會，

說明有關實習工作的安全與衛生、勞基法、實習規範及職場倫理等要項。 

第 九 條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投保團體意外(傷害)險，實習期間一切費用(含膳、食、旅、

雜項等費用)除實習單位另有規定外，均由學生自行負擔。 

第 十 條 學生實習原則上為無給職，實習單位可依其單位規定核發薪資。 

第十一 條 學生前往實習單位實習，應呈遞實習考核表(附件三)給實習單位負責人，並

於實習結束後繳回校外實習任課教師。 

第十二條 學生校外實習應進行實習成效評量，包括(一)實習學生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

效；(二)實習學生對校外實習合作機構滿意度成效；(三)校外實習合作機構

對實習課程滿意度成效；(四)校外實習合作機構對實習學生滿意度成效。 

第十三條 本系學生因校外實習所受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本

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若因校外實習課程，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二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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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實習機構實習內容之管理措施或處理情形，認為實習權益受有損害者，

得向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提出申訴。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應邀請實習機構、實習

學生及有關單位共同協商解決，並將協商解決方案，送請校實習委員會備

查。」。 

第十四條 校外實習任課教師於學生校外實習期間進行實習輔導與訪視，以了解學生實

習狀況，並協助學生解決在專業知識及適應上的問題。 

第十五 條 學生實習結束後，於次學期開學後二週內頇提出實習心得報告(附件四)，繳

交給本系校外實習任課教師。校外實習成績由校外實習任課教師參考校外實

習成績考核表及實習心得報告綜合評定之。校外實習成績未及格者，該實習

學分即不予承認。校外實習課程完成後，頇舉行成果發表會，並配合校內活

動做公開成果展示。 

第十六 條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校外實習實施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 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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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 

學生校外實習申請表 

1. 本系開設之校外實習視為專業選修課程，實習 160小時以上計算 2學分，

本課程採計 2學分。 

2. 實習單位為經本系審核通過之國內、外登記有案且制度良好之公、民營

機關或單位。 

3. 學生及家長請自負校外服務期間之安全責任；校外實習單位亦請盡量照

顧實習學生。 

 

實 習 機 關 名 稱  

實 習 機 關 地 址  

實 習 單 位 負 責 人  

預 定 實 習 時 間 年    
月

月   
日

日   
起

止    共   個月 

實 習 項 目  

校外實習任課教師 簽章     

申請學生：                             簽章     

學    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家 長 同 意 簽章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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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校外實習課程 

實習成績考評表 
實習生姓名：                       學號：                 

實習期間：       年    月      日 ～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                      部門：     

單位主管（指導人）：              職稱：            電話：           

(以上各欄位均必填) 

考 評 項 目 評   分   標   準 分 數 

實習
生 
自評 

主管 
（指導
人） 
評分 

工 
 
作 
 
能 

 
力 

 

50% 

學習能力 
20％ 

學習快速，記憶良好 14-20   

學習速度尚可，偶爾仍向主管請教 7-13 
需一再指導，吸收能力較差 0-6 

效率品質 
20% 

能自立工作，工作效率佳，正確且有條不紊 14-20   

可滿足工作要求，偶爾無法準時完成指定工
作 

7-13 

易遺漏犯錯，常無法準時完成工作 0-6 

創造思考
力 

10% 

能提出不同的創新方法或改善意見 8-10   

經指導後能評估問題，給予合宜的解決 4-7 
經指導後仍難暸解問題或提出建議 0-3 

敬 
 
 
業 

 
 
精 

 
 
神 

 
50% 

學習態度 
15% 

虛心進取，積極熱心，抗壓性高 11-15   

積極認真尚可，偶需要監督其工作狀況 6-10 
較少主動學習，也不太能接受指導 0-5 

責任感 
15% 

敬業負責，受人信賴 11-15   

督導下能按時完成工作 6-10 
時常無法按時完成工作，推諉卸責 0-5 

合作溝通 
10% 

配合度高，合作態度佳，且溝通能力佳 8-10   

大致上與人相處愉快，偶爾會有磨擦 4-7 
較無法與人合作，較特異獨行 0-3 

儀容禮節 
10% 

服裝儀容整潔合乎工作規定；對人謙恭有禮 8-10   

服裝儀容偶有不整；禮貌尚可 4-7 
儀容常不符規定；對人較不拘禮節 0-3 

缺曠
記錄 

1.病假: _______天       2.事假: _______天 
3.公假: _______天       4.喪假: ________天 
5.遲到/早退: _______天  6.曠職: ________天(最少以 0.5 天
計) 

實習
總分 

 
 

 
 

主
管
綜
合 
評
語 

 

 

實習單位主管(或指導人員)簽章：                      日期：      

附件 2 

s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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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校外專業實習課程 

   實習單位實習成績考評表填列說明 

1. 校外實習課程評分方式如下：實習成績考核表佔(75%)，實習心得報告

佔(25%)。完成暑假校外實習的同學如欲取得校外實習 2 學分，務必於

實習結束前請實習單位主管或指導人完成本表填列，並於開學選課期限

內上網選修本課程。 

2. 請實習生於實習結束前兩天先行自評，並將自評結果填列於自評欄中。

於實習結束前一天交實習單位主管(或指導人員)進行主管評核。 

3. 請實習單位主管(或指導人員)評核後，將本表彌封於信封中，交由實習

生攜回，或由實習單位免備文郵寄至： 

26047 宜蘭市神農路 1段 1號 

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辦公室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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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園藝學系校外實習課程心得報告（  學年度）   

學生姓名  學號  系所  年級  

實習場所  
日

期 
 

實習指導  

人 
 

一、主題、內容、摘要（可按實習日期條列敘述）： 

 

 

 

二、實習心得與感想： 

 

 

三、附件及圖說：（相片或圖片）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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